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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

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15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

公司从行业经营、财务会计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1、年报显示，公司地产业务主要集中于海南省海口市，请公司根据《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补充披露海口市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

包括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施工（在建）面积、房地

产竣工面积、房地产销售面积以及库存去化周期等信息。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工程管理、设计及咨询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0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7.84%，但毛利率仅为7.87%，较上年降低约89%。请公

司结合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等因素，说明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导致毛利

率大幅下降的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公司在年报中称，公司旗下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迎宾馆”）2016年经营规模稳步增长，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海南迎宾馆2016年平



均出租率达86.56%。而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海南迎宾馆、望海酒店分别亏损

10.47万元、398.26万元。请公司说明：（1）公司酒店业务的经营模式；（2）相关

酒店资产亏损的主要原因，并就酒店业务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3）

改善酒店业务经营情况的具体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公司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2016年，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海航基础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控股”）所持的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基础产业”）100%股权。基础控股承诺重组标的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79,508.85万元。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

《关于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交易标的基础产业集团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87,842.34万元，完成2016年度业绩承诺的110.48%。请公司就如下问

题补充披露，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按照房地产销售、机场管理及股权处置等类别，分别补充披露重组标的

基础产业净利润的主要构成。 

5、报告期内，重组标的的相关股权收购、处置及对损益的影响。 

6、报告期内，上市公司为重组标的提供的财务支持、利率及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说明财务支持对标的资产承诺完成情况的影响，并说明计算业绩承诺的

完成情况，是否考虑了财务支持的影响。 

7、以列表方式罗列公司各子公司及重组标的的三费情况，对比上期三费发

生金额，说明三费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三费变化与收入变化存在较大差异，补充

说明差异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费用转移问题。 

三、关于财务信息 

8、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约为14.36

亿元。请公司以列表方式披露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名称、交易对方和相应的

投资收益金额。如涉及关联交易，请说明交易定价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9、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为1.09

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188.8万元。此外，公司报告期内房地产出租中租金收入

与房地产公允价值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如新海航大厦相关比例为25.48%、上海海

航大厦为3.23%。请公司：（1）结合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所在区域市场情况，租

金收入与房地产公允价值比例等因素，说明公允价值变动的合理性，并说明确认

相关公允价值变动所履行的决策程序；（2）补充披露租金收入与房地产公允价值

比例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在评估房地产公允价值时是否充分考虑该因素。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存货的期末余额为302.38亿元，而公司存货减值准备仅

为1.03亿元。请公司结合相关区域销售市场状况、公司存货成本，说明存货减值

计提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的规定，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

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

我部。” 

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 


